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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在《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90 週年大會

上的講話》中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根本政治

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是基本

政治制度。”香港、澳門的回歸，香港、澳門兩個特

別行政區的建立，特別是“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

的成功實踐，使中國基本政治制度體系中增加了新的

內容，這就是“特別行政區制度”。本文旨在論證

“特別行政區制度”屬中國一項嶄新的基本政治制

度。 
 
 
一、對國家政治制度體系的基本認識 
 
在國家政治制度體系中，存在着根本政治制度、

基本政治制度和一般政治制度之分。所謂根本的政治

制度，就是指反映國家性質，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於

最高地位的權力組織形式和運作形態。在中國，人民

代表大會制度是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行使國家權力

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

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

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

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

對它負責，受它監督。所謂國家基本政治制度，應該

是國家根本政治制度派生的、體現國家公權力性質和

國家公權力結構，由憲法或憲法性法律明確規範的權

力組織結構或運作形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構成中國基本

的政治制度。根本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制度之外

的政治制度就是一般的政治制度。 
一個國家現行有效的政治制度總和構成國家政

治制度體系，這個政治制度體系反映了國家政治的全

貌。中國法律體系中所確立的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集

中展示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方面。 
 
 
二、對中國三個基本政治制度的回顧 
 
(一) 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 
中國有八個民主黨派。這些民主黨派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建國之前就已存在，它們在政治上擁護共產黨

的領導，這是它們在與共產黨長期合作、共同奮鬥過

程中作出的歷史選擇。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都必

須以憲法為根本活動準則。各民主黨派在組織上都是

獨立的，享有憲法規定範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

和法律地位平等。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

本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

共”。 
中國共產黨是惟一的長期執政的黨，各民主黨派

是參政黨派：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

家領導人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

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規定執行。在國家採取

重大措施或決定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時，中國共產黨

都事先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進行協商，取得

統一認識，然後再形成決策；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

在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常設專門

委員會中，在地方各級人大中，均有一定比例的代

表，以更好地參政、議政並發揮監督作用；在人民政

協中充分發揮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作用；舉薦民

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各級政府及司法機關擔任領

導職務。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形式主要有：第一，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人民政協是各黨派、各人民團

體、各界代表人物參政議政的重要場所；第二，中共

中央和各級地方黨委召開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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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通報重要情況，就重大方針政策問題，國家

和地方政府的領導人候選人名單，人大代表、政協委

員候選人名單，同各民主黨派進行協商，聽取他們的

意見和建議；第三，民主黨派成員中的人大代表在各

級人大中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參政議政和發揮監督作

用；根據憲法的規定，人民代表由地區選舉產生，對

選民負責，而不是由政黨選舉產生。民主黨派成員中

的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中和其他人民代表一

樣，依照憲法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等法律法規進行活動；第

四，選配民主黨派成員擔任國務院及其有關部委和縣

以上地方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的領導職務；第五，推舉

符合條件的民主黨派成員擔任檢察、審判機關的領導

職務。1

歷史和現實表明，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團結

合作，互相監督，共同致力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和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偉大事業，保證了中國政局

穩定，增進了人民的團結，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和人

民生活的改善。 
 
(二)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中國民族區域自治是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各少數

民族聚居的地方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實行區

域自治。中國採用民族區域自治的辦法解決民族問

題，是根據本國的歷史發展、文化特點、民族關係和

民族分佈等具體情況作出的制度安排，符合各民族人

民的共同利益和發展要求。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

法》，對民族區域自治及其實施作出明確規定。目前，

中國共建立了 155 個民族自治地方，其中自治區 5
個、自治州 30 個、自治縣(旗)120 個，還有 1,200 多

個民族鄉。在全國 55 個少數民族中，有 44 個民族建

立了自治地方。 
依據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民族自

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是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

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它們在行使同級地方國家機

關職權的同時，擁有自治權：一是自主管理本民族、

本地區的內部事務。中國 155 個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都有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

公民擔任主任或副主任，自治區主席、自治州州長、

自治縣縣長則全部由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擔

任。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所屬工作部門的其他組

成人員中，依法合理配備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幹部和

其他少數民族幹部。目前，全國少數民族幹部總數逾

290 萬人；二是享有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權

力。截至 2008 年底，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現行有效

的自治條例 134 個，單行條例 418 個。民族自治地方

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對婚姻法、繼承法、選舉法、

土地法、草原法等法律的變通和補充規定有 74 件；

三是享有自主發展經濟、社會、文化事業等多方面的

權力。如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民族自治地方

還有權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風俗習慣，自主安排、管

理和發展本地方經濟建設事業，自主管理地方財政，

自主發展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社會事業。 
《民族區域自治法》自 1984 年 10 月開始實施，

經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三審通過的修正案草案於

2001 年 2 月 28 日公佈實施。其特點為：適合民族自

治地方實際；對於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

有充分保障；在經濟體制、財政、金融、稅收、外貿、

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扶貧工作、適應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建設等方面的條款可操作性強；對民族自治

地方教育、文化等社會事業扶持力度大等。2

 
(三) 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中國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指城鄉居民群眾以

相關法律法規政策為依據，在城鄉基層黨組織領導

下，在居住地範圍內，依託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直接

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等權

利，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

的制度與實踐。基層群眾自治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

效、最廣泛的途徑。十七大報告把中國的政治制度由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

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三項制度，擴展為

包括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在內的四項制度。 
中國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

民主實踐中逐步形成的，並首先發育於城市。建國之

初，新生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面臨着十分艱巨的任

務。一方面，要肅清一切敵視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反

動勢力的破壞活動；另一方面，要充分調動人民群眾

參政議政的積極性。要實現上述目標，建立有效的基

層政權組織形式就顯得極其重要。城市居民委員會在

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1949 年底到 1950 年初，在一

些城市中出現了由群眾自己組織起來的防護隊、防盜

隊和居民組等名稱不一的群眾性自治組織。1950 年 3
月，天津市根據居民居住狀況建立了居民委員會。同

時期，在湖北省武漢市的部分街道也開始建立了居民

代表委員會和居民小組。1953 年 6 月 8 日，彭真給毛

澤東等中央領導專門寫了一個報告，即《關於城市街

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組織和經費問題的報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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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指出，城市街道居民委員會這一組織是需要建立

的。它的性質應當是群眾性自治組織，而不是基層政

權組織。它的主要任務應當是把工廠、商店、機關、

學校以外的街道居民組織起來，在居民自願的原則

下，辦理有關居民的公共福利事務，宣傳政府的政策

和法令，發動居民響應政府的號召，向基層政權反映

居民的意見。居民委員會應當由居民小組通過選舉產

生，在城市基層政權或者派出機關的統一領導下進行

工作。它在組織上並不是基層政權的下屬機關，因

此，不應交付太多的事情讓它辦理。此後，各城市都

陸續建立了居民委員會組織。 
1954 年 12 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

次會議制定並頒佈了《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

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居民委員會的性質、地位

和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城市居民委員會的組

織建設遭到了破壞。1980 年 1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重

新公佈了《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委員會

暫行通則》和《治安保衛委員會暫行通則》。1982 年，

現行憲法在總結中國居民委員會實行群眾自治經驗

的基礎上，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確規定了居民委員

會的性質、任務和作用。 
同城市居民委員會相比，村民委員會出現得比較

晚。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實行聯產承

包責任制的過程中，廣西壯族自治區羅城縣和宜山縣

的一些村，自發地把農民組織起來，創立了村民委員

會這一組織形式。起初這一組織形式並不叫村民委員

會，有的叫“村治安領導小組”，有的叫“村管

會”。從 1981 年春天起，開始改稱村民委員會。村

民委員會的建立，使農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問題迅速

地得到了解決。廣西的這一做法在當時引起了很大反

響，全國許多地方都仿效廣西的做法，紛紛建立起村

民委員會組織。這一時期的村民委員會組織名稱不統

一、機構不健全、任務比較單一、村規民約不完善。

最大的缺憾就是村民委員會的民主色彩還不太濃。 
1982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起草憲法修改草案

時，總結和吸收了城市居民委員會的經驗和廣大農民

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把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一

起寫進了憲法，並對村民委員會的性質、任務和組織

原則都作了具體規定，這是中國制憲史上的一個創

舉。現行憲法頒佈以後，全國普遍開展了由生產大隊

改建村民委員會的活動。絕大多數地方以原人民公社

為單位成立了鄉政府，以生產大隊為基礎建立了村民

委員會，以生產隊為基礎建立了村民小組。在普遍建

立村民委員會的基礎上，北京、內蒙古、天津、新疆、

河北、西藏等地根據本地實際制定了《村民委員會組

織簡則》。 
1987 年 11 月 24 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

十三次會議通過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1998
年 11 月 4 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五次會議通過《村

民委員會組織法》。此後，中國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

織呈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壯大。截

至 2006 年底，全國共有村委會 62.4 萬個，村民小組

453.3 萬個。 
中國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有其自身的優點：第

一，中國的基層群眾自治與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密切

相關，能夠直接反映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在自治的

內容上，群眾自治的事務涉及群眾方方面面的切身利

益，人民群眾能夠獲得看得見、摸得着的利益，能夠

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能夠保護自己的權利不受侵

犯。在行使民主權利的方式上，人民群眾在自己生活

的社區內，通過選舉、決策、管理和監督，直接參與

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的管理，使得民主參與具有

直接性和有效性。基層群眾自治的這一特點和優勢有

利於調動人民群眾參與的積極性，增強民主的廣泛性

和真實性，使之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學習民主、實踐民

主的成本低、效益高的大學校，有利於培養具有公民

意識的現代公民；第二，中國的基層群眾自治在黨和

政府的主導下進行，能夠堅持正確的方向並穩定有序

地發展。中國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建設與實踐活動是

在政府的主導下開展的，這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的一大特點，也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大政治

優勢。堅持國家的領導，是基層群眾自治堅持正確的

政治方向，有計劃、有步驟地穩定有序發展的根本保

證。實踐證明，基層群眾自治制度較好地解決了中國

人民民主發展問題，使得億萬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民

主政治建設健康有序地發展，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巨

大力量；第三，中國的基層群眾自治能夠與經濟社會

發展相適應、相促進。這種適應和促進主要體現在兩

個方面。一是在工作部署上的適應和促進。在推進基

層群眾自治的過程中，始終以推動和保障國家的中心

工作為目標，與整體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比如，農

村村民自治制度是適應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需要而產

生的，對化解農村社會矛盾、解決三農問題、提高政

府管理水平和農民素質，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城市社

區居民自治制度則是適應城市基層社會管理和居民

生活需要的產物，在解決城市社會發展中的矛盾和問

題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二是在實踐推進上的適應

和促進。基層群眾自治實踐的許多環節，都是圍繞人

@ LC @ 



試論特別行政區制度在國家政治制度體系中的地位 
 

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展開的，

既鍛煉了群眾的議事能力，又維護了群眾的經濟利

益，體現了民主目的性與手段性的統一；第四，中國

的基層群眾自治是循序漸進、逐步發展的。主要體現

在以下方面：一是國家對發展基層群眾自治的認識，

是與時俱進、逐步深化的；二是基層群眾自治的實

踐，基本是由點到面、由淺入深，由單領域向多領域

逐步推開的；三是基層群眾自治的各項制度、法律和

法規，是逐步健全的；四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能

力，也是在實踐中逐步提高的。 
中國的基層群眾自治是一條發揮群眾主體作用

與國家主導作用有機統一的民主自治之路，是一條適

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與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有機統

一的民主自治之路，是一條發展的漸進性與發展的創

新性有機統一的民主自治之路，是一條培育人民的民

主意識與維護人民的實際利益有機統一的民主自治

之路，是一條實體性民主與程序性民主有機統一的民

主自治之路。國家在準確把握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

規律的基礎上，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提升為中國政治

制度的一項基本內容，順應了時代潮流，符合民心，

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3

 
 
三、對中國基本政治制度的基本總結 
 
考察前述基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有以下

基本特點。 
 
(一) 有明確的憲法依據 
憲法或憲法性法律的確認是基本政治制度的身

份得以確立。 
關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

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指出，社會主義

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團結一

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已

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

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

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

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綫，這個統一戰綫將繼

續鞏固和發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有廣泛代表

性的統一戰綫組織，過去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今

後在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對外友好活動中，在

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團結的

鬥爭中，將進一步發揮它的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領

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關於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憲法第 4 條規定，各少

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

使自治權。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

分離的部分。憲法第三章第六節對民族區域自治予以

專門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是自治區、自治

州、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自治區、自

治州、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中，除實行區域自治的

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區域內的民族也應

當有適當名額的代表。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應當有實行區域自治的民

族的公民擔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區主席、自治州

州長、自治縣縣長由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擔

任。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關行使憲法第

三章第五節規定的地方國家機關的職權，同時依照憲

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規定的權限行使自治

權，根據本地方實際情況貫徹執行國家的法律、政

策。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

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

例。自治區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生效。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

條例和單行條例，報省或者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批准後生效，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備案。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有管理地方財政

的自治權。凡是依照國家財政體制屬民族自治地方的

財政收入，都應當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自主地

安排使用。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在國家計劃的指

導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經濟建設事業。國

家在民族自治地方開發資源、建設企業的時候，應當

照顧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

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

事業，保護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遺產，發展和繁榮民族

文化。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依照國家的軍事制度

和當地的實際需要，經國務院批准，可以組織本地方

維護社會治安的公安部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

在執行職務的時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條例的

規定，使用當地通用的一種或者幾種語言文字。國家

從財政、物資、技術等方面幫助各少數民族加速發展

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事業。國家幫助民族自治地方從

當地民族中大量培養各級幹部、各種專業人才和技術

工人。 
關於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憲法第 111 條規定，城

市和農村按居民居住地區設立的居民委員會或者村

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居民委員會、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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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居民選舉。居民委員

會、村民委員會同基層政權的相互關係由法律規定。

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設人民調解、治安保衛、公

共衛生等委員會，辦理本居住地區的公共事務和公益

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並且向人

民政府反映群眾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 
 
(二) 反映國家政權性質 
憲法第 1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

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

國家。這就是中國的國家性質即國體。憲法第 2 條規

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人民。人民行使國

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

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

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

事務。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

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

思想，是中國立憲的重要原則。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

級的先鋒隊，工人階級領導最終通過共產黨的領導體

現出來。如何將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相統一呢？

除了全體共產黨人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的同時，以黨的紀律、國家法律嚴格要求自己外，必

須建立相應的制度，使不同黨派、不同信仰、不同民

族地區、各基層組織都能參與到國家事務中來，從而

確保社會主義民主，貫徹落實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一切權力屬人民”之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

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

眾自治制度正體現了這種需求。 
 
(三) 體現當代民主政治訴求 
法治全球化的時代潮流，使憲政、法治、共和等

民主政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中國共產黨作為新中國

的締造者和領導者，肩負着實現國家統一、民族復興

的偉大歷史重任，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憲法確認了中國共產黨居於長期執政的地位。同時，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等科學的理論武裝起來的政黨，她追求民主、反對獨

裁，她天下為公，無有私利。那麼，如何處理好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與民主黨派、少數民族、基層群眾之民

主參與之間的關係？憲法在確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

同時，就有必要確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

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不僅如此，新中

國成立以來，民主黨派的政治參與、民族地區利益保

護、基層群眾的民主訴求都得到了根本保障。中國的

民主政治實踐充分說明了這三個基本政治制度對推

進中國民主政治建設所起的重要作用。 
 
(四) 緊跟國家統一和建設實踐 
國家統一和社會主義建設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

期，擺在全中國人面前的兩件義不容辭的大事。中國

是一個多民族、多信仰的國家。我們今天所主張的國

家統一和歷史上任何朝代所主張的國家統一有着本

質意義上的區別。今天的統一已經不是歷史上的弱肉

強食式的領土兼併和威權擴張，而是民主法治旗幟

下，逐步實現兩岸四地民眾共同利益的凝聚、國家主

權的認同、珍視、捍衛和共享。為此，必須處理好民

主黨派與執政黨的關係，全國整體利益與民族地區局

部利益的關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基層民主的關

係。另一方面，憲法序言指出，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

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

的力量。 
同時，憲法第 5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

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了處理好中央與

地方的關係、執政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整體利益與

民族區域特殊利益的關係，必須通過立法，建構穩定

有效的制度。中國基本政治制度正是這種需要的產

物。 
 
(五) 基本穩定又與時俱進 
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歷經建國以來的建設實

踐，已經形成較為穩定的制度範疇。這三個基本政治

制度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一起，體現了中國政治制度

的全貌，反映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

特徵。因此，不能隨意改變、削弱或放棄。與此同時，

由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嶄新的社會

實踐，基本制度建構的本身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 
以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例：1949 年，《共同綱領》

確立民族區域自治為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一項基本

政策。1952 年，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發佈，民族區

域自治開始全面推行。1954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

部憲法頒佈，明確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律地位。1984
年，民族區域自治法頒佈實施，進一步以法律的形式

把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固定了下來，使民族區域自治進

入法制化軌道。1997 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以來，民

族區域自治制度被確立為中國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

基本政治制度。2001 年，新修訂的《民族區域自治法》

頒佈實施。2005 年，國務院頒佈《實施〈中華人民共

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若干規定》。2007 年，中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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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黨的十七大強調，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

道路，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與發展，

必須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 1947 年，在中國共

產黨領導下，已經解放的中國蒙古族聚居地區建立了

中國第一個省級民族自治地方──內蒙古自治區。新

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開始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全

面推行民族區域自治。1955 年 10 月，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成立；1958 年 10 月，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1958
年 12 月，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1965 年 9 月，西藏

自治區成立。 
此外，在 1988、1993、1999、2004 四次憲法(1982)

修正中，分別涉及到了上述三個基本政治制度。例

如，憲法修正案第 4 條規定：“憲法序言第十自然段

末尾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

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1993 年修正案) 第 6
條：“憲法第八條第一款：‘農村人民公社、農業生

產合作社和其他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

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

參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有權在法律規定的

範圍內經營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和飼養自留

畜。’修改為：‘農村中的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

制和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

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參加農村集體

經濟組織的勞動者，有權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經營自

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和飼養自留畜。”(1993 年

修正案)。 
第 15 條：“憲法第八條第一款：‘農村中的家

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和生產、供銷、信用、消費

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

有制經濟。參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有權在

法律規定的範圍內經營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和

飼養自留畜。’修改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

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村

中的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

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參加農村集體

經濟組織的勞動者，有權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經營自

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和飼養自留畜。”(1999 年

修正案) 
第 19 條：“憲法序言第十自然段第二句‘在長

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

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

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

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綫，這個統一戰綫將

繼續鞏固和發展。’修改為：‘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

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

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

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

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綫，這個統

一戰綫將繼續鞏固和發展。”(2004 年修正案)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既存的三個基本制度尚處於

不斷探索和完善之中。憲法確認了其基本政治制度的

地位，並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隨着祖國統一大業和

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與時俱進，不斷在探索中

完善。 
 
 

四、特別行政區制度作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
的若干理由 

 
從以上對既有的三個基本政治制度綜合分析

中，我們可以看到，作為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必須

滿足四個條件：憲法或憲法性法律的確認、體現國家

的性質、體現民主政治要求、關乎國家統一和社會主

義建設之根本利益、基本穩定且與時俱進。那麼，中

國的特別行政區制度能否成為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

呢？ 
 
(一) 特別行政區制度由國家憲法或憲法性法

律的確認 
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全國人大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人大和

政府組織法》、《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等涉及

公權力架構的規範構成憲法的部門法。從這個意義上

說，中國特別行政區制度已經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除憲法第 31 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

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外，《香港基本法》、《澳

門基本法》，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

憲制性法律對特別行政區在國家的憲法地位給予了

明確的規定：《澳門基本法》指出，為了維護國家的

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

展，考慮到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

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

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澳門實行社會主義的制

度和政策(序言)。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離的部分(第 1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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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

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

和終審權(第 2 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

央人民政府(第 12 條)。《香港基本法》指出，為了維

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

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

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

度和政策(序言)。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離的部分(第 1 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

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

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 2 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

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 3
條)。 

 
(二) 特別行政區制度與國家的一項特殊制度

安排 
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

除了外交和國防及其他應當由中央政府管轄的事

務，其他事務由特別行政區依據基本法的規定行使高

度自治權。也就是說，特別行政區的資本主義制度並

不能與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等量齊觀，它是局部

的、限定在特別行政區內。而且，特別行政區直轄於

中央人民政府。這就是說，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確立和

運作，並不與國家的性質發生根本的衝突。特別行政

區實施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在中央政府領導下的特殊

制度安排，必須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下實施，不得危及

國家主權、中央事務和全國整體利益。而且，香港特

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的管

理。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確定的名額和代表產生辦

法，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香港選出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加最高

國家權力機關的工作(《香港基本法》第 21 條)。澳門

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的

管理。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確定的代表名額和代表

產生辦法，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澳

門選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

加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工作(《澳門基本法》第 21 條)。 
由此可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設立不違背中國的

國家性質，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從香港、澳門居

民的根本利益和國家的整體利益出發，在憲法的框架

內的一種特殊制度設計。 
 
(三) 特別行政區制度的設立是當代民主政治

的必然要求 
香港和澳門自古以來屬中國，這是客觀事實。但

是，依據中國近代歷史上不平等條約，經歷了長期被

英國和葡萄牙治理的歷史。香港、澳門的社會結構、

生活方式、政治法律制度與中國內地大相徑庭，香

港、澳門作為國際大都市，深受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法

律制度的影響，成了中國內地通往西方世界的橋樑。

按照“一國兩制”的既定方針，設立特別行政區，保

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法律制度基本不變，這對於香

港、澳門的社會穩定、居民權利的保障具有重要的意

義，體現了當代民主政治的民本意蘊。同時，在原有

政治架構的基礎上，通過基本法，明確居民基本權

利、特別行政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一系列制

度，使回歸後的特別行政區民主政治循法制軌道，漸

次發展，也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在英國和葡萄牙

治理時代，佔據香港、澳門社會總人口九成以上的華

人根本沒有政治權利可言，他們被排除在民主政治之

外，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基本法的實施，“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實踐使包括廣大華

人在內的香港、澳門居民真正實現了當家作主的願

望。 
 
(四) 特別行政區制度關乎國家統一和社會主

義建設之根本利益 
民族的復興與祖國的統一息息相關，國家的四分

五裂，民族的復興就面臨困難，不僅團結受阻，而且

會滋生出“胳膊肘往外拐”的分裂局面，繼而危機民

族的根本利益和整體利益。國家統一了，民族復興就

有了基本的保障。鑒於兩岸四地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治

理傳統，中央政府提出了“一國兩制、和平統一”這

一堅定不移的方針。香港、澳門的回歸，特別行政區

十餘年的高度自治實踐，證明了“一國兩制”方針、

特別行政區制度之可行性和正確性。特別行政區制度

不僅促進了香港、澳門的回歸，推進了祖國統一進

程，而且對香港、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發揮着重要的

作用。不僅如此，特別行政區制度的運作和不斷完

善，對於海峽兩岸結束對立、實現三通、走向統一，

起到了橋樑、樣板作用。在國家建設方面，近年來，

特別行政區與中國內地，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實

現了優勢互補，促進了彼此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香

港、澳門不僅繼續作為內地通往世界的橋樑，而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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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憲法表述問題 先進的市場管理制度、充裕的資本迅速向內地輻射，

促進了內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同時，內地的

強有力支持、廣濶的市場、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

使香港、澳門的發展有了強大的靠山。 

 
儘管特別行政區制度作為中國一項嶄新的基本

政治制度已經具備充分的理由，但是仍然存在着一個

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這就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憲法

表述問題。 
由此可見，特別行政區制度關乎國家統一和建設

的核心利益。 
 憲法關於中國的行政區域劃分表述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行政區域劃分如下：全國分為省、自治區、

直轄市；省、自治區分為自治州、縣、自治縣、市；

縣、自治縣分為鄉、民族鄉、鎮。直轄市和較大的市

分為區、縣。自治州分為縣、自治縣、市。自治區、

自治州、自治縣都是民族自治地方(第 30 條)。國家在

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

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第
31 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決定特別行政區的

設立及其制度”的職權(憲法第三章第 62 條)。 

(五) 特別行政區制度已經實施需要不斷完善

和鞏固 
如果從鄧小平在 20 世紀 80 年代正式提出“一國

兩制”方針起算的話，特別行政區制度從提出到成功

實踐已經有超過 30 年，如果從中國現行憲法，也就

是 1982 年憲法，把“特別行政區制度”寫進憲法算

起，至今也將近 30 年。在這 30 年裏，從港澳問題解

決前的政策設想、理論論爭到成功實踐，特別行政區

制度已經形成了具有說服力的制度範疇，構成有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同時在理

論上已經成為一個穩定的制度範疇。 
一方面，如此的憲法表述，給人的印象是：作為

特別行政區制度的載體——特別行政區只是“國家

在必要時”的產物，不具有穩定性，照此推理，特別

行政區制度就不可能是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而

且，關於港澳資本主義制度 50 年後變與不變的問題，

目前除了鄧小平所講的“五十年後也沒有必要變”

的論述外，尚沒有任何明確的法律規範。另一方面，

港澳社會的客觀現實、特別行政區穩定與繁榮訴求、

中國改革開放及和平統一大業迫切需要憲法將特別

行政區制度予以全面確認下來。而且，憲法第 59 條

已經修改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省、自治區、直轄

市、特別行政區和軍隊選出的代表組成。各少數民族

都應當有適當名額的代表。 

歷經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十餘年的高度自

治成功實踐，憲法、《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

所建構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可以說行之有效，這一制度

不僅保障了港澳地區在回歸進程中的平穩過渡，保障

了港澳回歸後的穩定與繁榮，而且確保了港澳高度自

治與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大業有機協調，相得益彰。

而且，為海峽兩岸最終走向和平統一提供了有益的制

度嘗試。可以說，特別行政區制度已經成為關係港澳

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兩岸四地全面交流和合作、中華

民族的統一和復興大業中，不可或缺的制度範例。特

別行政區制度不可須臾而廢，而是要隨着實踐的不斷

發展，不斷完善和鞏固。 因此，建議修改憲法時對上述條文作出相應改

動，使特別行政區制度這一基本政治制度更加清晰。  從上述的五個方面，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特別行

政區制度應當且已經成為中國基本的政治制度。   

 
 
 
註釋： 
                                                 
1 《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8/content_695279.htm，2012 年 1

月 5 日。 
2 《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載於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8/22/content_1039500.htm，2012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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